
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编者按：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

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

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

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

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

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

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

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

金融”专栏，选取重大金融历史事件，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画卷。 

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争取民族独立，中

国共产党人提出实行全民族抗战，铸就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1937 年 8

月，洛川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

线具体化。随着同年 9月 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 23日蒋介石

谈话的发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先

后将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

许多抗日根据地。 

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从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

的经济政策上不再简单沿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在金融方面，建立了抗日根据

地银行，实行低利借贷，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日伪货币作斗争，并正确处理法



币流通问题。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的货币金融工作日益发展

壮大起来。 

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发行 

抗日根据地货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发行的独立于国民党统

治区货币体系之外的为抗日战争服务的货币。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中的战时经济政策，面对极为混乱的货币流通市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

立多家银行，发行货币是这些银行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八路军开辟的根据地，这

些货币一般统称为“边币”；在新四军开辟的根据地，一般统称为“抗币”。 

中国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 年 9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年 10 月，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陕甘宁边区银行没

有发行货币，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

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拨付八路军的军饷多为大面额的法币。陕甘宁边区银行便

以所属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解决辅币缺乏的问题。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

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银行从同年 2 月 18 日起开始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券（简

称“边币”）。 

在其他抗日根据地，边区银行成立和货币发行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发行货币

是这些边区银行的重要工作之一。如 1938 年 3 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宣告成立后

即首批发行了自己设计、印制的壹圆券和伍圆券；1939年 10月，冀南抗日根据

地成立冀南银行，并发行冀南银行币，冀南银行和冀南银行币随着根据地的不断

发展壮大，扩展成为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银行和晋冀鲁豫边区的法定本位币。

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既有面额壹元、伍元、拾元的主币，也有面额壹角、

贰角、伍角的辅币。 

这些货币投放市场后，在与敌伪货币开展不同形式的斗争中，建立起区域性

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一是实行了当地本位币制度，立法规定边币或抗币为本

地无限法偿货币，统一了当地货币市场。抗日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也是一种信

用性质的纸币，在发行货币之初，不得不借助法币，以 1∶1 的价格投入流通领

域，当法币贬值时，各根据地的货币的币值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波动。因此，在抗



日根据地银行的力量充实后，就设法摆脱自己的货币和法币的固定联系，以保持

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二是建立了货币发行准备制度，注意了纸币发行量的控制，

这与吸取了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有关。抗战初期，由于财政收支不平衡，各

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不得不有较多的财政性发行，后来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总方针的指导下，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货币发行密切注意发展生产和发展贸

易的需要，与二者相关的货币发行的比重逐步增长。三是在被敌人封锁分割的情

况下，实行了统一政策指导、分散印制、分区发行、分区流通的办法，实行了地

名券的制度，这样有利于稳定各地市场金融秩序，为对敌斗争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经济作出了贡献。 

抗日根据地货币与敌伪货币的斗争 

抗日根据地货币发行和货币斗争是交织进行的，建立抗日根据地银行货币流

通市场的过程，就是开展货币斗争的过程。对敌伪货币斗争的实质，是同敌人争

夺物资、保护抗日根据地财产和稳定抗日根据地物价水平。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努力扩大根据地货币流通市场，压缩敌伪货币的流通范围；当形势不利根据地时，

则主动收缩本币发行数量，抛售积存的物资，稳定物价，保护群众利益，巩固根

据地货币信用。 

日本全面侵华后，在华北相继成立伪冀东银行、伪蒙疆银行和伪中国联合准

备银行，大量印发伪币，其中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联银券”在华北

流通最广，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掠夺资源、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在

长江中下游的日伪控制区，日本侵略军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中储券”。

日本在敌占区发行各种伪币的同时，大量吸收法币。因为法币在当时实行的是“金

汇兑本位制”，币值比较稳定，并可以在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自由流通。日本侵

略军用无担保的伪币来吸收法币，拿到上海等地的美国、英国的银行去兑换外汇

（美元和英镑），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资。 

无论是伪“银联券”还是伪“中储券”，相关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都

始终执行严禁使用的政策，规定在抗日根据地内，禁止伪币流通，对伪币一律没

收，严格取缔黑市。但允许不同的根据地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例如，

冀南银行在与伪“银联券”的斗争中，除采取行政禁止外，还采取经济手段，利

用伪“银联券”为根据地提供服务。冀南银行在一定时期内将伪币视同“外汇”，



主动掌握汇价，通过实行进出口贸易分类管理，积极组织奖励、许可类货物出口，

扩大“外汇”来源，并将这些“外汇”到敌占区购进军民必需的物资，解决抗日

根据地物资短缺问题。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沿边区和游击区则从实际出发，对小

额伪“中储券”暂时不加没收，以免给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增加困难，但严格禁

止内流，限期肃清。在一定时期内，为方便沿边区和游击区群众向抗日根据地政

府缴纳税款和充实对外支付手段，也曾用贬值办法征收部分伪“中储券”。 

敌伪在推行伪币的同时，还将大量省钞、杂钞以及各种土票推向边区，套购

边区物资，扰乱边区金融。各边区政府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肃清土

票杂钞。例如，随着边币信用的巩固，晋察冀边区对区内杂钞土票采取了有先有

后、逐步肃清的办法：1938 年 5 月禁止流通敌伪印发的河北省银行 5 元券和小

票以及河北官钱局的铜元票；1939 年 5 月停用平津杂钞，同时将数量较多的河

北省银行钞票贬值使用，迫使该钞票流向敌区，至同年 8 月全部流出；1939 年

末，令发行人在边区境内的土票限期自行收回；1940 年初，对山西省流通的晋

钞和土票杂券加以肃清。至此结束了晋察冀边区货币流通混乱的状况，呈现出边

币独占市场的新局面。 

抗日根据地货币与法币的斗争 

各边区抗日根据地政府对法币的政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抗日根据地货

币发行初期，对法币采取联合或者维护政策；在后期则采取限制和禁止的政策。 

在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许多边区抗日根据地政府对法币采取

联合政策，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使用。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

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停发了对八路军的军饷。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

爆发，日本随后没收了英美等国在上海等地的银行，无法再用法币兑换美元和英

镑。于是侵华日军转向大量投放法币，夺取国内大量物资，致使法币币值迅速下

跌。“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与侵华日军相同的做法，将贬值的法币大量挤进边区，

抢购粮食、土特产，引发边区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 

边区政府为使边币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法币使用。

晋察冀边区决定边区银行和与之有关的税收贸易机关不再收受法币，边区银行对

法币只兑出不兑入；陕甘宁边区规定边区境内只准使用边币，对采购边区必需物



资或者正常用途需要兑换法币的，必须经有关机关批准，除货币交换所外，任何

人不得买卖货币从中获利。 

与法币的斗争还表现在边币或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上。根据地政府通过不断调

整两种货币的兑换比价，推广边币流通、缩小法币市场，从而达到平衡进出口贸

易、维护抗日根据地物价稳定的目标。例如，针对汪伪政权在 1942 年 6 月宣布

部分地区先后禁止使用法币后，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增加货币发行外，还将票面 1

元的根据地当地货币当做法币 5元使用，停用中国农民银行钞票，限用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法币。1943 年 3 月反“扫荡”结束，对法币实行

进一步的限制，征收税款、回收贷款一律收受抗日根据地货币，继续压低法币价

格。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发行的法币，票面完整的每 10 元

折合根据地货币 1元 5角，压缩市场法币流通数量，减少人民的损失。 

经过肃清敌伪货币，并加强对法币的斗争，抗日根据地货币流通范围逐渐扩

大，在抗日民主管理辖区内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形成燎原之势，积蓄起解放全中国的力量。 

（来源：中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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